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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诈骗现象充斥着国内外的保险市场。保险诈

骗罪作为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我国 1997 年刑法第 198 条就规定了保险

诈骗罪，并做为一种重罪来抓，规定了最高 15 年的有期徒刑，这在其它

国家是很少见的。本文重点通过对保险诈骗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希望

能够对当前我国在保险方面的立法能够有所帮助，对保险公司制定相应的

政策法规来对付当前如此猖狂的保险诈骗现象有所借鉴。文章前言主要是

介绍保险这一制度的起源，保险的最初形式；第一章是通过数据说明现今

国内外保险诈骗现象非常严重，并分析保险诈骗如此猖狂的原因。主要还

是保险公司在制度设置上的严重缺陷；第二章分析保险诈骗罪的犯罪构

成，重点分析其五种客观要件和主体要件。就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提出了与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不同看法。本人认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而非特殊主体即投保人、受益人、被保险人；第三章是对保险诈骗罪中的

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发表自己个人看法，如保险诈骗罪中的犯罪未遂

问题，中介组织人员的定罪问题，数罪并罚的问题。同时分析我国当前的

刑法在这些问题上的不足；第四章是对我国在保险诈骗罪立法上的缺陷进

行分析，在立法没有很好的保护普通保险客户的利益，同时，对保险诈骗

罪的处罚也过重。保险诈骗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犯

罪问题，更是保险的问题，它牵涉到我国的保险制度。它更不仅是刑法问

题，也是保险法的问题。本人仅就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保险制度；保险诈骗；犯罪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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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market are filled with the insurance fraud. Taken as a 

serious economic crime, Insurance fraud was set in the Criminal Law of 1997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98th, and we also considered it as a felony which 

provides 15 years in prison. This is rare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questions in Insurance Fraud, hopes to give some 

favor to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of the insurance and give some reference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when they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rampant fraud in the insurance market.The Preface is to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this system and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insurance; Chapter1 is to 

prove the insurance fraud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is very 

seriously through data, and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insurance fraud. The 

reason is mainly in the flaws of the system settlement of the insurance 

companies.In the Chapter2, the autho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criminal 

constitute of the insurance fraud, focuing on the five elements including the 

objective,the subjective elements. Then The author puts different views with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in the criminal subject..I reckon that the subject 

of insurance fraud is a general subject, not as a special subject;Chapter3 is 

about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 such as attempt to commit fraud in the issue, 

th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personnel convicted of the crime, and the graft 

problems.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defects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The 

Chapter 4 analyzes the defects of the legislation in the insurance fraud,which 

does not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ance customers,and the penalties of 

the crime of insurance fraud are too heavy.The problem of the insurance fraud 

is a very complex issue, it is not only a crime, but also an insurance one, which 

involves the insurance system. It also is not only a criminal issue, but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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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of the insurance law. I have studyed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issue. 

 

Key words: insurance; insurance fraud; crime co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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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保险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建立和完善的对人身损害、财产损

失等遭遇的各种风险损失的一种社会补偿，其将社会的互助性和科学技术

性融为一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制度将不断完善，各国的保险业蓬勃

发展，各种各样的保险类型不断出现。 

现代保险是在原始保险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最早出现在海上保

险上。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到现在已经有 600 多年的历史。最早的

保险是在地中海上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在到异国他乡做生意时，许多载

货船只在海上航行中遭遇风暴或触礁而沉没，这样就造成许多的商人倾家

荡产，而其他没有遭灾受损的商人也提心吊胆，担心他们虽然此次幸免，

但将来也可能遭遇类似的灾害。长时间的生活经验告诉人们，众人分摊的

办法既能保障受灾者的生活来源，又能维持其继续经营的条件，于是商人

们便自发的组织起来，签订一种契约，凡在契约上签字的商人，在航海中

遇到灾害事故所受损失由全体签约人共同分摊。这样保险的最初形式便产

生。 
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同时经济风险也

随之增加，各商家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强，纷纷加入了保险的行列，成为投

保人。保险公司也顺应潮流，不断扩展保险业务，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保险市场混乱，保险诈骗的现象非常猖狂，严重影响

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型犯罪，保险诈骗罪在各个国家都存

在，也困恼着各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找到保险诈骗如此猖狂的原因，并且

找到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各保险公司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光有保险公司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国的立

法机构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努力，制定出适合保险业发展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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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保险诈骗之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第一节 保险诈骗之现状 

保险制度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其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

模。但是人类社会自有保险以来，就有保险诈骗行为存在，世界上没有哪

个国家的保险市场不被保险诈骗所困扰。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形色色的保

险诈骗日益泛滥和猖獗，迫使保险业不得不将“通过欺诈手段获得保险利

益”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风险来接受。  从国际范围来看，据西方一些国

家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保险公司开办的某些险种因诈骗而导致的赔款

支出最高可达保险费收入的 50％，而作为全部保险业务平均比例的数字大

约在 10％一 30％之间。英国 1994 年和 1995 年蒙受的保险诈骗损失分别

为 6 亿英镑和 5．58 亿英镑；法国 1995 年保险诈骗的数额达 120 亿法

郎；1999 年美国的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由于保险欺诈而花费的费用和赔偿

高达 240 亿美元。”近十几年来，保险业因欺诈而导致的支出占总赔款支

出的比例不断攀升。以保险业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健康保险欺诈和滥用

花费占全美健康保险费用支出的 10％，据估计，1994 年美国健康保险欺

诈支出为 l 亿美元。2002 年，美国健康保险诈骗案损失金额达到 950 亿美

元。美国司法部认为健康保险的诈骗行为仅次于暴力犯罪，要加强打击力

度。2001 年至 2002 年问，美国己定罪的保险欺诈案件数量从 2001 年的

1931 起上升到 2002 年的 2535 起，增长了 3l％。在意大利，一个名叫

CIRM 的研究集团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意大利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承

认曾用某种方式欺骗过保险公司，而意大利最大的 5 家理赔欺诈率最高的

保险公司总赔案的 4．58％和总赔额的 3．25％被认为是保险欺诈。在我

国保险欺诈主要表现在车险和健康险。另据中国理赔网的不完全统计，从

2005 年 3 月到 2006 年 3 月保险欺诈案例共计 66 例，平均每月 5.5 起。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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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业内专家估计我国保险诈骗金额占赔付总额的 20%到 30%之间。
①
通过上

述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保险诈骗的现象都很严重，都

是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保险诈骗分子如此猖狂？ 

第二节 保险诈骗严重之原因分析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分析保险诈骗为何如此严重的原因，已

经成为各国保险公司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区分保险欺诈和保

险诈骗的不同。保险欺诈是以保险为内容的一种民事欺诈行为，外延要广

于保险诈骗，它既包括骗赔行为，也包括骗保行为。而保险诈骗仅指骗赔

行为，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如果诈骗数额较大，就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

198 条规定的保险诈骗罪。他们触犯的法律不同，保险诈骗罪触犯的是刑

事法律，应承担刑事责任，保险欺诈属于民事违法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其危害程度也远远小于保险诈骗行为。本文主要是

探讨保险诈骗行为。 

通过查阅一些资料发现以下几点是造成保险诈骗如此严重的重要原

因。首先，就是保险公司在管理制度上的原因。在承保上，缺乏必要的核

保手段和核保技术，核保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很好的审阅投保人提供的资

料，也没有对投保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还有就是事故发生，在第一现场查

勘不力，勘查不专业，案件调查不够，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调查就进行

理赔，让一些不法分子尝到了甜头。其实许多案件骗术并不高明且漏洞颇

多，但是由于不能查勘第一现场，事后又不能做深入全面的调查，给一些

作案者以可乘之机；其次，就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业

务素质不高，在农村甚至出现了农村中年妇女到处拉保险，其根本不懂任

何保险知识，更不管是不是存在保险欺诈，他们只想拉到保险，赚到其中

的保险代理费，对一些本该非常容易识破的骗局未能发现，有的甚至与诈

骗者内外勾结共同骗保，这也是保险诈骗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另

外，在理赔时保险公司过分信赖有关部门的证明。有关事故证明，人员伤

                                                 
①
 关沅非.保险欺诈[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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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医药费、伤残程度鉴定等都要以交警、医院等部门开具的调解书和证明

为准，而这些部门都不是经济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加上受社会不良之风的

影响，单证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成分，无形中扩大保险赔付金额；最后，

就是对诈骗者惩罚不严。比如，在很多情况下，对保险诈骗没有骗到保险

金的情况下都不给于刑事处罚，仅仅是没收其保险费，这在很大程度上助

长了诈骗分子的胆量。因为其冒着失去保险费的风险，有可能大大的捞一

把。当然，激烈的同业竞争和社会法律环境不完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

了保险诈骗之风的蔓延，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的诈骗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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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险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第一节 保险诈骗罪的定义  

我国刑法仅对保险诈骗罪以叙明罪状的方式作出规定，并未对保险诈

骗罪的概念作出概括和表述。学术界对保险诈骗罪概念的表述可谓是众说

纷纭，本人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归纳出有以下几种代表性

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法规，以虚构的保险

事故或者隐瞒保险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①
第

二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

标的，或者对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或者

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骗取数额较大保险金

的行为；
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入、受益人

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采取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事故原因，夸

大损失的程度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③
第四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管理法规，意图骗取保险

金，采取虚构保险事故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向保险公司索取保险

金，情节严重的行为；
④
第五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保险合同关

系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保险法律法

规的规定，采取法定的欺骗手段，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⑤
第六

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单位或个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对发生保

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故

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

                                                 
① 周其 .惩惩保险诈骗犯罪比较研究[J].法学杂法,1998(2):8 
② 赵赵法 金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M] 长长 吉吉人民出版社. : ,2000:408 
③李李友,高高高.《金融诈骗罪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427 
④ 许成许 金融犯罪的惩惩与金范. [M] 北北 西西出版社. : ,2000:327 
⑤ 陈海陈 司司吉保险诈骗罪探讨, . [J] 法商研究. ,199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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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①
第七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保险法规定，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②
第八种观点认为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

被保险人、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保险金为目的，诈骗的数额较大的行为。
③

上述的这些保险诈骗罪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提示出一定的道理，但同时

他们又都存在一些缺陷。本人认为一个科学的保险诈骗罪的概念应该能够

提示该罪的本质特征和其固有属性，准确地把握其内涵和外延。上面的第

一、四种观点在犯罪主体的问题上没作任何限制，缺乏准确性，容易引起

误解，是一种基于现行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罪状描述而下的定义，可以说

只是对保险诈骗行为方式的简单罗列，并没有体现保险诈骗罪的本质特

征；第六种观点虽在前冠以“单位或个人”予以限制，但实际起不到任何

实质效果，无法体现本罪的主体特征；第一、二、六、七种观点未对犯罪

目的进行阐述，亦为不妥。本人认为保险诈骗罪是目的犯，是否具有“非

法占有保险金目的”是构成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一；第一、四、七、八种观

点比较概括地阐明保险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但不够精确。因为现行刑

法对该罪规定了五种绝对法定的犯罪行为方式，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不能

构成此罪，这种表述方式有范围过于宽泛之嫌；第八种观点用“保险诈

骗”来界定保险诈骗罪的概念，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其无法阐明该

罪的内涵。本人认为，根据以上分析和我国现行立法的有关规定，对保险

诈骗罪概念较为科学的表述应该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违反保险

管理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故意虚构保险标的、对发生的保险事

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故意

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手

段，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① 卢卢卢 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 [M] 上海 复复大学出版社. , ,2002:595 
② 卢卢卢 .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M].上海:复复大学出版社,2002:595 
③ 胡胡卢 .金融犯罪论[M],成都:西西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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